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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商务〔2023〕118 号

湛江市商务局关于印发2023年省级促进经济

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消费枢纽建设事项

（促消费综合奖励）申报指南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，有关企业：

为激发商贸消费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，促进消费持

续稳定增长，推动我市贸易高质量发展。根据《广东省商务

厅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消费

枢纽建设事项）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粤商务建函〔2023〕24 号

）精神，为做好2023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消

费枢纽建设事项（促消费综合奖励）申报工作，特制订本申

报指南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。

特此通知。

湛 江 市 商 务 局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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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湛江市 2023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

金消费枢纽建设事项（促消费综合奖励）申报

指南

湛江市商务局

2023年5月9日

（联系人：王东杰 电话：362077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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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消费枢纽建设事项（促消费综合奖励）

申报指南

为做好 2023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消费

枢纽建设事项（促消费综合奖励）申报工作，特制订本申报

指南。

一、支持对象及条件

（一）依法在湛江市注册登记的法人企业，近三年无严

重违法违规行为，无拖欠缴财政资金、信用良好、正常生产

经营。

（二）同一事项已获得其他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

项资金扶持的不得重复申报。

二、支持内容及标准

（一）对销售额较大且实现较快增长的限额以上零售企

业给予奖励。

对 2021 年 7 月 1 日－2022 年 8 月 31 日期间销售额 5 亿

元以上，且同比（2020 年 7 月 1 日－2021 年 8 月 31 日期间）

增速 10%以上的限额以上零售（纳入我市统计）的各品类龙

头企业，给予每家企业不超过 30 万元的奖励。各零售品类只

奖励一家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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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网络销售额较大且实现较快增长的限额以上零

售企业给予奖励。

对 2021 年 7 月 1 日－2022 年 8 月 31 日期间网络销售额

1 亿元以上，且同比（2020 年 7 月 1 日－2021 年 8 月 31 日

期间）增速 10%以上的限额以上零售企业（纳入我市统计），

给予每家企业不超过 20 万元的奖励。只奖励网络销售额前三

名的零售企业。

（三）对销售额较大且实现较快增长的品牌运营限额以

上零售企业给予奖励。

对 2021 年 7 月 1 日－2022 年 8 月 31 日期间销售额 1 亿

元以上、同比（2020 年 7 月 1 日－2021 年 8 月 31 日期间）

增速 10%以上、在全市品牌运营门店（分支机构）达 10 家（含）

以上的限额以上零售企业（纳入我市统计），每家企业不超过

20 万元的奖励。只奖励销售额前三名的零售企业。

（四）对创建绿色商场给予奖励。

对符合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公布绿色商场创建单位名单

的通知》（粤商务建函〔2023〕8 号）要求，被确认为 2022

年度绿色商场创建单位的，给予每家绿色商场创建单位不超

过 10 万元的奖励。

如申报企业同时满足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其中的两项

或三项，只能申报其中一项，不得重复享受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“对限额以上零售企业销售额较大且实现较快增

长给予奖励”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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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申报材料封面（附件 1）；

2．申报资料目录；

3.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4. 未被列入“失信黑名单”企业证明材料（在信用中国

广东湛江网站 https://credit.zhanjiang.gov.cn 下载打印《信

用信息报告》；

5. 申报承诺书（附件 2）；

6．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3）；

7．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报送的 2021 年 7 月 1 日－2022

年 8 月 31 日期间和 2020 年 7 月 1 日－2021 年 8 月 31 日期

间的销售额统计报表；

8. 商务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（二）“对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网络销售额较大且实现较

快增长给予奖励”项目。

1．申报材料封面（附件 1）；

2．申报资料目录；

3.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4. 未被列入“失信黑名单”企业证明材料（在信用中国

广东湛江网站 https://credit.zhanjiang.gov.cn 下载打印《信

用信息报告》；

5. 申报承诺书（附件 2）；

6．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3）；

7．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报送的 2021 年 7 月 1 日－2022

年 8 月 31 日期间和 2020 年 7 月 1 日－2021 年 8 月 31 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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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网络销售额统计报表；

8. 商务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（三）“对品牌运营限额以上零售企业销售额较大且实

现较快增长给予奖励”项目

1．申报材料封面（附件 1）；

2．申报资料目录；

3.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4. 未被列入“失信黑名单”企业证明材料（在信用中国

广东湛江网站 https://credit.zhanjiang.gov.cn 下载打印《信

用信息报告》；

5. 申报承诺书（附件 2）；

6．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3）；

7．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报送的 2021 年 7 月 1 日－2022

年 8 月 31 日期间和 2020 年 7 月 1 日－2021 年 8 月 31 日期

间的销售额统计报表；

8．品牌运营门店情况表（列明门店或分支机构的名称、

所属县区和地址）；

9. 商务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（四）“对创建绿色商场给予奖励”项目。

1．申报材料封面（附件 1）；

2．申报资料目录；

3.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4. 未被列入“失信黑名单”企业证明材料（在信用中国

广东湛江网站 https://credit.zhanjiang.gov.cn 下载打印《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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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信息报告》；

5. 申报承诺书（附件 2）；

6．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3）；

7．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公布绿色商场创建单位名单的

通知》（粤商务建函〔2023〕8 号）；

8．绿色商场创建资质材料；

9．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(绿色流通服务)上的企业

注册信息并成功上传绿色商场创建资质材料截图；

10. 符合申报要求的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申报材料需一式两份，统一用 A4 纸打印，均须加

盖申报单位公章，编写页码后胶装成册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项目申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组织辖

区内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，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

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（星期三）前将书面初审意见及企业申

报材料一式两份报送市商务局（市场规划管理科），扫描件一

并报政务邮箱：zjsswj_sck@zhanjiang.gov.cn。逾期不予受

理。

（二）项目审核。市商务局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评审申

报材料。

（三）资金安排。市商务局根据第三方中介机构评审结

果及申报主体信用情况查询结果，拟定资金分配计划，经局

党组会审议通过后，在市商务局官方网站进行公示（时间为

7 天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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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资金拨付。经公示无异议或已明确异议处理意见

后，报市政府审批。经市政府审批同意后，下达专项资金项

目计划，并抄送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完成资金

拨付手续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于每月月底前将资

金到账情况报市商务局（市场规划管理科）。

五、监督和检查

企业收到资金后，应根据有关财务管理规定做好财务处

理工作，专账核算，自觉接受商务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

督和检查。在资金下达后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需

于每月月底前将资金到账情况报送市商务局（市场规划管理

科），于 2024 年 2 月底前将资金使用情况（资金到位情况、

资金使用效果、存在问题和政策建议）报送市商务局（市场

规划管理科）。

项目资金要确保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、

截留、挪用或擅自改变资金用途。对违反财经纪律、出具虚

假材料、凭证，骗取资金的单位，将收回财政资助资金，并

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本申报指南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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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消费枢纽建设事项（促消费综合奖励）

申
报
材
料

申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

联 系 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填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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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承诺书

(单 位 全 称 ) 对2023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

量发展专项资金消费枢纽建设事项（促消费综合奖励）的有关事

宜，我单位郑重承诺：

一、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，无欠缴财政资金、信用良好、

正常生产运营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单位名单，未有接受审计或纪

检监察部门调查；

二、申报的项目未曾享受其他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

项资金扶持，不存在重复申报现象；

三、保证所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复印

件与原件一致。如有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，自

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及责任，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

的企业征信体系；

四、若申报项目获得专项资金支持，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

做好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工作，保证财政资金专账核算,并自觉接受

商务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人

（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(注：授权代表签名需附授权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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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2023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消费枢纽建设事项（促消费综合奖励）申报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：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法定代表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

项目内容

2021 年 7 月 1
日—2022 年 8
月 31 日期间
销售额（网络
销售额）（万

元）

2020 年 7 月 1
日—2021 年 8
月 31 日期间
销售额（网络
销售额）（万

元）

增速
（%）

申报
金额

（万元）

备注
（门店
或分机
构数
量）

（一）“对销售额较大且
实现较快增长的限额以上
零售企业给予奖励”项目

-----
-

（二）“对网络销售额较
大且实现较快增长的限额
以上零售企业给予奖励”
项目

-----
-

（三）“对销售额较大且
实现较快增长的品牌运营
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给予奖
励”项目

（四）“对创建绿色商场
给予奖励”项目

------ ------ -----
-----

-

备注：1.项目（一）、（三）填销售额；项目（二）填网络销售额；

2.表格中金额取四舍五入，只保留整数。

抄送：市财政局。

湛江市商务局 2023 年 5 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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